
 

 

 

樂學天地-課餘托管服務計劃 
申請表 

注意事項： 

1. 接受課餘託管服務兒童（下稱「兒

童」）之父母／監護人應先細閱計劃

簡介及本申請表「收集個人資料聲

明」的部分，然後填寫資料。 

2. 全額津貼及半額津貼設有入息審

核。申請者如需申請，請填妥本申請

表所有部分；若申請者無需申請相關

津貼，則無需填寫第三部分-每月家

庭入息內的資料。 

3. 請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以正楷填

寫，並須細閱本申請表第七部分「父

母／監護人聲明及承諾」後，於該部

分簽署確認。 

4. 請將填妥的申請表連同本申請表第

五部分所列的文件交回本中心。 

 

此欄供本中心職員填寫 

兒童會員編號  

收表日期  

家庭每月入息中位

數 

≤55% ≥55% - 

≤75% 

≥100% 

就業情況 正在就業 

參加就業再培訓課程  

參加特別就業見習計劃 

正積極尋找工作 

其他 (例如社會及醫療因素等) 

批核結果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不合格 

其他補充資料                                        

                                  

負責職員簽署/審

批日期 

 

中心主任簽署/審

批日期 

 

 
 

第一部分 兒童個人資料 

姓名(中)： 姓名(英)： 

年齡：  性別：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份證號碼﹕ 
文件類別*：香港身份證/香港出生證明書/ 

           其他，請註明：        

就讀學校： 年級*： 小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申請津貼類別 □全額津貼   □半額津貼 □無需申請 

託管開始月份： 

住址： 

第二部分 父母／監護人資料 

姓名： 身份證號碼﹕ 

聯絡電話： 與參加者關係： 

緊急聯絡人： 緊急聯絡電話： 

*   請刪除不適用的字句。 



 

 

第三部分 每月家庭入息(如需申請津貼) 

1. 有關兒童及與其在港同住家庭成員（請先細閱註一）的人數合共_______人 

2. 有關兒童及與其在港同住家庭成員的每月家庭入息（請先細閱註一及註二） 

    以下請遂一填寫上述項(1)所有人士的收入詳情(不論有否入息)。若行數不敷應用，請影印填寫並簽署。 

姓名 與有關兒童的關係 年齡 平均每月入息($) 

(入息不可填寫約數) 

此灰色部分供課託

中心使用 

 兒童   沒有收入 

 工作及其他收入：$            

 

    沒有收入 

 工作及其他收入：$            

 

    沒有收入 

 工作及其他收入：$            

 

    沒有收入 

 工作及其他收入：$            

 

    沒有收入 

 工作及其他收入：$            

 

    沒有收入 

 工作及其他收入：$            

 

註一： 家庭成員一般意指涵蓋居於同一住處，並有緊密經濟聯繫的住戶（但不包括因僱傭關係所引起的經濟聯繫）。
此定義包括在港同住家庭成員及共同負擔或須共同負擔生活所需的人士。有關成員及／或人士必須為香港居民。 

註二：家庭每月入息限額乃參考父母／監護人在提出申請時由政府統計處公布最新一季「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
報告」中的相關住戶每月入息中位數而釐定。而家庭每月入息則以遞交申請前 1 個月或 3 個月的平均收入計算
（以較低者為準）（若不屬按月計算的收入，例如雙薪、花紅、約滿酬金等，則須攤除有關時段計算），收入包
括以下項目： 

1. 工作收入： 薪酬、雙薪／假期工資、工作津貼、花紅／奬金／佣金／小帳／約滿酬金、提供服務的收
入及經商利潤等。 

2. 其他收入： 子女供養、親友的經濟資助、贍養費、每月領取的退休金／孤兒寡婦金或恩恤金、投資利
潤、定期存款和股票等的利息收益、租金收入等。  

入息不包括須支付的強制性僱員強積金供款、由政府提供的經濟援助、慈善捐款，以及關愛基金其他援助項目提供的

支援等。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 請刪除不適用的字句。 

 

 

 



 

第四部分 兒童須要接受課餘託管服務原因 

兒童的父母/監護人由於以下原因，須安排兒童接受課餘託管服務： 

 正在就業 

 參加就業再培訓課程  

 參加特別就業見習計劃 

 正積極尋找工作 

 其他原因(請註明：                  ) 

第五部分 須要遞交的文件 

本人現遞交下列文件供本申請之用 

兒童之身份證明文件副本 

父母／監護人之香港身份證副本 

收入證明(如需申請津貼) 

銀行存摺收支記錄(如需申請津貼) 

其他(請註明：                         ) 

 

第六部分 健康聲明 

□本人________________(子女姓名)身體健康及心理狀況正常。 

本人明白本託管計劃牽涉體能運動，包括營會／戶外運動。據本人所知所信，並無任何健康或其他

理由導致本人不宜參加本計劃的活動內容。本人健康狀況良好，並無隱瞞任何既有之健康或心理問

題或過敏症。 

 

□本人________________(子女姓名)因以下問題（請註明）現正接受 * 醫藥治療/需要按時服藥/有

特殊的健康(例如食物/藥物敏感)或特殊學習需要(SEN)/其他(請刪去不適用者)，需要中心加以注意。 

請註明：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號。 

  

 

 

 

 

 

 

 

 



 

第七部分  父母／監護人聲明及承諾  

1. 本人（即下方簽署人）聲明本人為本申請表第一部分所示的兒童的父母／監護人。 

2. 本人已細閱／由他人向本人讀出並說明本計劃的簡介及本申請表「收集個人資料聲明」的部分，並
完全明白其內容。 

3. 本人同意認可服務機構／社署使用本人所提供的資料，包括本人、兒童及與本人及／或兒童在港同
住家庭成員的個人資料，以向本人及／或兒童提供本人及／或兒童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或服務，包括
（但不限於）處理本人／本人代兒童就試驗計劃的申請（包括審核及／或調查本人／兒童是否符
合試驗計劃的資格）、監察和檢討各項服務、處理有關本人及／或兒童所獲得服務的投訴、進行研
究及調查、製備統計數字、履行法定職責等。本人同意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可因上述原因而內部轉
移有關個人資料並向下列有關方面披露資料：扶貧委員會、扶貧委員會轄下關愛基金專責小組、關
愛基金秘書處、其他涉及評定本人／本人代兒童的申請，或向本人／兒童提供服務／援助的有關方
面，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非政府機構及公用事業公司，以及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
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立法會等），如果這些機構正在處理有關認可服
務機構及／或社署向本人及／或兒童所提供的服務或援助的投訴。 

4. 本人同意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可使用已持有關於本人的個人資料及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可向其他
政府決策局／部門、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等索取本人的個人資料以向
本人及／或兒童提供本人及／或兒童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或服務，包括核對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就試
驗計劃所收集得的資料及調查本申請是否符合試驗計劃的資格的用途。 

5. 本人確認本人已詢問本申請表上所載與兒童在港同住的家庭成員，而所有有關家庭成員已給予訂明
同意，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可使用已持有關於他們的個人資料及社署可向其他政府決策局／部門、
提供相關服務的機構、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等索取他們的個人資料以向本人及／或兒童提供
本人及／或兒童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或服務，包括核對社署就試驗計劃所收集得的資料及調查本人及
／或兒童是否符合試驗計劃的資格的用途。就兒童而言，本人是該兒童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下的「有關人士」*，而該兒童無能力理解此使用個人資料的新目的，亦無能力決定是否給予訂明
同意，本人現代該兒童給予訂明同意，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可使用已持有關於該兒童的資料及向上
述機構索取該兒童的資料以向本人及／或該兒童提供本人及／或該兒童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或服
務，包括核對社署就試驗計劃所收集得的資料及調查本人／該兒童是否符合試驗計劃的資格的用
途。 

6. 本人明白及同意社署有權在審理申請過程中或本人獲批核減免費用後全面抽查本人的申請，以確認
本人提供的資料是真實、完整和準確。本人及與本人在港同住家庭成員定必與認可服務機構及社署
充分合作，包括向社署提供詳盡的入息資料及其他資料以作抽查，否則社署有權取消兒童申請資
格，及要求本人退還獲減免的費用。 

7. 本人聲明在本申請表上填報的資料及就試驗計劃遞交的其他資料，均屬正確無訛，並承諾如遞交的
資料有任何改變，本人會盡快通知課託中心或社署。本人明白，如明知或故意作出虛假陳述或隱瞞
資料，或以其他方式誤導課託中心或社署，以圖取得試驗計劃的津貼，可被檢控。本人明白，蓄意
提供虛假資料或漏報資料，以期以欺騙手段取得試驗計劃的資助，屬刑事罪行，除不得申領試驗計
劃的資助外，根據《盜竊罪條例》（香港法例第 210 章），有關人士可被檢控，一經定罪，最高可被
處監禁 14 年。 

 
父母／監護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日期：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第 2 條，「有關人士」就個人而言 － 
(a) 如該名個人是未成年人，指對該未成年人負有作為父母親的責任的人； 
(b) 如該名個人無能力處理其本身事務，指由法庭委任以處理該等事務的人； 
(c) 如該名個人屬《精神健康條例》（第 136 章）第 2 條所指的精神上無行為能力 － 

(i)  根據該條例第 44A、59O 或 59Q 條獲委任擔任該名個人的監護人的人；或 
(ii) （如根據該條例第 44B（2A）或（2B）或 59T（1）或（2）條，該名個人的監護轉歸社署署長或任何其他人，或

該監護人的職能由社署署長或任何其他人執行）社署署長或該其他人。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收集資料的目的  

 

1.      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將會使用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向你及／或兒童提供所需要的適當援助或
服務，包括（但不限於）用於處理你的申請、審核及調查你／兒童的申請資格、向兒童批核減免費用、
監察和檢討各項服務、處理有關你及／或兒童所獲得服務的投訴、進行研究及調查、製備統計數字，履
行法定職責等。向認可服務機構／社署提供個人資料純屬自願。不過，如你未能提供所要求的個人資料，
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可能無法處理你的申請或向你及／或兒童提供援助或服務。 
 

可能獲轉移資料者  

 

2.      你所提供的個人資料，會按需要知道的原則提供給在認可服務機構／社署在工作的職員。除此
之外，該等個人資料亦可能會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目的而向下列機構／人士披露，或在下述情況下披露： 

(a) 其他機構／人士（例如政府決策局／部門、非政府機構、公用事業公司等），如該等機
構／人士有參與以下事項： 

(i) 審批及／或評估你及／或兒童就上文第 1 段所提及社署及／或認可服務機構向你及
／或兒童提供服務／援助而提出的任何申請； 

(ii) 上文第 1 段所提及社署及／或認可服務機構向你及／或兒童所提供的服務／援助；
或 

(iii) 監察和檢討上文第 1 段所提及社署及／或認可服務機構所提供的服務，或製備統計
數字； 

(b) 處理投訴的機構（例如申訴專員公署、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立
法會等），如果這些機構正在處理有關社署及／或認可服務機構向你及／或兒童所提供的
服務或援助的投訴； 

(c) 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或 

(d) 你曾就披露資料給予訂明同意。 

 

查閱個人資料  
 

3. 按照《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你有權就認可服務機構所持有的有關你的個人資
料提出查閱及改正要求。如需查閱或改正認可服務機構收集的個人資料，請向以下人士提出： 

 

 
西貢區社區中心   

職銜：  

地址：  

 助理服務發展經理  譚兆君先生  

西貢美源街 8 號西貢區社區中心賽馬會綜合服務處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 486 章），個人資料指符合以下說明的任何資料 － 

(a) 直接或間接與一名在世的個人有關的； 
(b) 從該資料直接或間接地確定有關的個人的身份是切實可行的；及 
(c) 該資料的存在形式令予以查閱及處理均是切實可行的。 

 


